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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发布了经修订的《共同协议程序》， 以符合经

合组织 BEPS 项目的第 14 条协议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财政部（“MOF”）最近发布了第 49/PMK.03/2019 号规定，涉及“共同协议程序实施指南”

（“PMK-49”）。该指南是针对印度尼西亚共同协议程序（“MAP”）体系进行修订，旨在满足经合组织(“OECD”) 
关于“使争端解决机制更有效”的 BEPS 项目第 14 条议案中规定的最低标准。1 
 
自 2019 年 4 月 26 日起生效，PMK-49 经已取代先前的 MAP 规定，即 MOF 第 240/PMK.03/2014 号规定（“先前

的 MAP 规定”）2，该规定在 2015 年公布最终版 BEPS 报告之前进行发布。 
 
《经合发组织税收示范公约》第 25 条中包含 MAP 体系，并采用在印度尼西亚税收条约。税收协定中的 MAP 规定要求

各国透过多方咨询和协议，努力解决税收协定中的内容及应用相关争议。 为了加强 MAP 流程的有效性，在第 14 条议

案规定了一些措施，分别归类为“最低标准”和“最佳实践”。包容性框架成员 3在采用这些最低标准，须遵守和定期

进行同行审查和监测。作为 G20 和包容性框架成员的一部分，印度尼西亚致力实施第 14 条协议的最低标准，并通过

同行审查的方式审查和监测其遵守情况。 
 
根据第 14 条协议，PMK-49 与印度尼西亚的立场一致。税务总局（“DGT”） 在 2019 年关键改革议程中发布 PMK-
49，估计对于处理 MAP 带来更多的准确性，尤其是在程序，时间线，和 MAP 应用的后续协议。 
 
此通讯收录了 MAP 指南的修订要点。 
 
印度尼西亚申请人申请 MAP 的官方要求 4 

                                                           
1 OECD (2015), Making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More Effective, Action 14 - 2015 Final Report, OECD/G20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Project,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41633-en 
2 见德勤印尼税务警报，2015 年 1 月版 
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G20 BEPS 包容性框架汇集 125 多个国家和司法管辖区，在执行 BEPS 包方面开展合作 
4 印度尼西亚纳税人/在当地应用地图的印度尼西亚公民 

转移定价通讯-2019 年 5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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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K-49 对印度尼西亚申请人定制更明确的指导，当提交 MAP 申请时应遵守官方要求 。新引入的要求/澄清包括，例

如： 

a) 如果现行税收协定未规定提交 MAP 申请的截止日期，提交 MAP 申请的截止日期则为 3（三）年。时间线是指纳

税评估书的日期、缴款凭证的日期、扣缴所得税税单的日期或者发生与税收协定不符的税务处理的日期;5 
 
 

b) 申请 MAP 时提交附加文件的要求和格式规定，例如一份关于纳税人愿意以规定格式提供所需信息的声明函 6，住

所证明，或包含纳税人身份的其他文件 7;    
 

 
c) 关于提交 MAP 申请的方法, 即直接邮寄并提供交付证明, 使用承运人公司或快递服务并提供交付证明; 或由 DGT

规定的某些渠道。8 

 
本条例也制定与申请 MAP 有关的其他行政要求。 
 
 
 
后续协议和整个 DGT 过程的时间线规定 
 
PMK-49 就 MAP 申请采取的后续协议额，对 DGT 和纳税人做出明确的时间线规定。 
 
a) DGT 将积极审查和验证印度尼西亚申请人和/或条约伙伴国授权官员 9 提交的 MAP 申请材料的符合性和一致性，

并在收到 MAP 申请后最多 1（一）个月内发出书面声明接受或拒绝申请。10 逾期未提出申请的，视为同意谈判。
11 

 

b) 自 DGT 发布书面声明之日起, 向印度尼西亚申请人提供的信息和/或证据或解释（以硬拷贝和电子形式）最长期限

为 2（两）个月，表明税务条约伙伴国税务机关所施加的税务待遇与税务条约的规定不一致 1213; 
 

c) 如果要求的 MAP 被视为已批准谈判（由于不存在 DGT 关于接受 MAP 申请的书面声明, 印度尼西亚申请人应在超

过发布 MAP 程序确认规定时限后最长 2（两）个月内提交所有必要信息 14。15 如果印度尼西亚申请人未能在规定

期限内提交相关文件，则该谈判可能会被 DGT 中止; 
 

d) 该条例规定，如果条约伙伴国没有关于接受 MAP 程序的书面声明，则自 DGT 通知 MAP 请求之日起最多 8（八）

个月内，该 MAP 将由 DGT 撤销.16但是，印度尼西亚申请人可以重新提交申请。17 
 

                                                           
5 PMK-49, 第 3 (1)(c) 条 
6 PMK-49, A.1, A.2, A.3. 附件 
7 PMK-49, 第 3 (1)(e) 条 
8 PMK-49, 第 3 (4) 条 
9 印度尼西亚官员或根据 PMK-49 第 1（6）条被授权执行双重避税协定中规定的 MAP 的条约伙伴国官员（即主管当局） 
10 PMK-49, 第 4 (2), (3) 条 
11 PMK-49, 第 4 (4) 条 
12 PMK-49, 第 3 (1) (e) (2) 条 
13 PMK-49, 第 6 (1) (a) (1) 条 
14 PMK-49, 第 3 (1) (e) (2) 条 
15 PMK-49, 第 6 (1) (a) (2) 条 
16 PMK-49, 第 4 (6) 条 
17 PMK-49, 第 4 (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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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作为一个关键点，该条例规定，自收到/提交税务协定伙伴授权官员的书面 MAP 请求后，应授权官员在 24 个月内

结束谈判（根据先前的 MAP 条例为 3 年）。18 与先前的 MAP19 规定不同，PMK-49 没有规定对该时间线的任何

延长 20，并明确表示，如果在 24 个月内未达成协议，MAP 将导致“不一致”; 
 

f) 一旦谈判结束，该规定要求 DGT 在 1（一）个月内发布“决定书”，从收到和提交书面声明起执, 关于行共同协

定的条约伙伴国的授权官员。21 
 
撤销 MAP 申请 

 
与先前的 MAP 规定相近，PMK-49 包括撤销 MAP 申请的某些规定和规定程序。22 然而，本规定的显著区别在于规定

印度尼西亚申请人撤销 MAP 申请只能在前 6（六）个月内完成。DGT 将在收到撤销请求后 10（十）天内发布书面声

明，关于确认批准或拒绝撤销请求。 
 
国内纠纷处理的关系 
 
PMK-49 重申纳税人可以在国内纠纷解决程序的同时寻求 MAP 的立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条例规定提交 MAP 申

请的事项应当包括在提交国内争议解决的争议事项中。23 
 
PMK-49 进一步重申，如果税务法院在 MAP 谈判结束前发布上诉决定，则 MAP 程序将被视为导致分歧，因此该程序

将被终止。24 
 
但是，在税务法院作出上诉决定前达成协议的，纳税人必须撤回上诉，税务总局收到税务法院对撤回上诉的书面批准后，

将发布修改后的反对决定。25 
 
谈判结果：同意或不同意 
 
双方协议将概述谈判的结果，说明谈判是达成协议还是出现分歧。26除上述情况外，税务法院在谈判结束前作出上诉决

定，谈判可能不会导致 MAP 缔约方的两个税务机关达成协议的明显情况，下列情况也可能导致分歧:27 
 
a) 谈判在 24 个月内未能达成协议； 

 

b) 超过了 KUP 法规的 MAP 申请所涵盖的纳税年度/期间的确定到期日，且谈判未达成协议；或 
 
 

c) 国内纳税人参与 MAP 实施申请所涵盖的纳税年度/纳税期的税收大赦计划。 

 
现行 MAP 流程的生效日期和适用性 
 
PMK-49 自发布之日起生效，即 2019 年 4 月 26 日，撤销先前的 MAP 规定。因此，所有正在进行的 MAP 案例今后

都将根据 PMK-49 进行跟踪。 28 
 
提供预定价协议(APA)/MAP 相关统计信息的门户网站 

                                                           
18 PMK-49, 第 5 (1) 条 
19 PMK-49, 第 5 (5) (b) 条 
20 PMK-240, 第 25 (6) 条 
21 PMK-49, 第 5 (6) 条 
22 PMK-49, 第 8 条 
23 PMK-49, 第 2 (7) 条 
24 PMK-49, 第 5 (5) (c)条 
25 PMK-49, 第 9 (6)条; 与税务法院法一致, 法规第 14，2012, 39 (2)条 
26 PMK-49, 第 5 (4) 条 
27 PMK-49, 第 5 (5) 条 
28 PMK-49, 第 1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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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 PMK-49 中没有提及，但根据第 14 条协议中建议的措施，DGT 已经启动了一个门户网站, 以就印度尼西亚的

APA 和 MAP 框架提供明确和全面的指导。该门户网站提供了关于 APA 和 MAP 在印度尼西亚的应用、流程和状态的附

加的实用指南。 该门户网站还打算成为 APA 和 MAP 统计数据定期发布的官方网站。 
 
我们的评论 
 
通过 PMK-49 修订的指导方针表明了 DGT 努力使印度尼西亚 MAP 框架与第 14 条协议建议和其他国际最佳做法保持

一致。该规定确实提供了更加清晰、透明和有时限的框架，以确保与双重征税有关的争端得到有效解决。 
 
总体而言，除国内申诉程序外，改进和加强 MAP 框架确实为跨国集团提供另一种有效的替代方案，在纳税人制定其争

端解决战略时更值得进行深入的评估。 
 
 
 
 
 
 
 
 
 
 
 
 
 
 
 
 
 
 
 
 
 
 
 
 
 
 
 
 
 
 
 
 
 
 
 
 
 
 
 
 
 
 
 
 
 
 

http://pajak.go.id/apa-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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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tmawijaya@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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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 Sidharta Tedja Business Tax, Indirect Tax and 
Business Process Solutions 

roytedja@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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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 Hardyana Business Tax yhardyana@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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